各专业委员会（分会）：
现公布中华口腔医学会2026年技术培训项目25项（附件1），为规范项目管理，保障培训质量，现就项目举办相关要求通知如下，请各申办单位严格遵照执行：
一、举办原则
（一）项目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各专业委员会（分会）主办，继续教育部业务主管。
（二）项目举办多期的，每期均按独立项目执行和管理。
（三）每期项目实行财务单独核算，确保收支平衡。
二、举办要求
（一）项目举办前
1.申办单位不得随意更改项目名称、授课内容等相关信息。确需特殊情况调整的，须于举办30日前向继续教育部提交变更说明。
2.项目举办通知须报送继续教育部审核后，方可对外发布；如有第三方合作意向，须在继续教育部协助下签署正式合作协议。

3.申办单位须于项目举办30日前，登录中华口腔医学会继续医学教育平台（http://cme.cndent.com）完成会前备案，按要求上传会议通知、日程等相关材料。
（二）项目举办中
1.严格保证学术内容的科学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，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。
2.强化项目举办全流程管理，规范做好学员的注册登记、考勤、学习效果评估和考核，确保培训实效。
3.学会继续教育部将对各项目举办情况开展实地抽查，重点核查项目执行、教学管理、学员组织等落实情况，申办单位须积极配合抽查工作。
（三）项目举办后
1.申办单位须于培训项目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，将200字左右新闻稿及照片1-2张发送至继续教育部，做好实时宣传报道。
2.申办单位须于项目结束后两周内，通过中华口腔医学会继续医学教育平台完成执行后汇报，经审核通过后，学员可通过该平台查询、打印结业证书；
3.申办单位于项目结束后一个月内完成费用报销及决算手续。
三、联系方式：
联系人：赵轩辕璐、章佺
联系电话：010-62116665转222、212 
邮箱地址: zhaoxuanyuanlu@cndent.com




附件：1.中华口腔医学会2026年技术培训项目列表
2.技术培训项目通知模板
3.技术培训班收支决算表





中华口腔医学会继续教育部
2026年3月19日
